
展，适当扩大地方、企业的经济和财政管理的

权力和责任，改变过去统得过死的弊病，方向

是对的。关键在于“适当”二字。要从当时的

实际情况出发，该下放的下放，不该下放的不要

下放，要区别对待。决不能不顾客观条件，认

为下放得越多越好，操之过急，一哄而起。经

验告诉我们，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集中与分散

的问题。放权必须稳步地、有准备地进行，否

则，好事也会变成坏事。
（二）采取任何一项重大的财政经济改革

和措施，必须经过试点，在试点的基础上，总

结经验，扬长避短，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，才

能取得实效。在条件不成熟，情况没有完全弄

清楚之前，起步慢一点比快一点好，这样所付

出的代价会小一点。
（三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在改革财政体

制时也应如此。实行一种新的财政体制以后，

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，新情况，要

及时研究解决，并制定相应的制度，以使其日

臻完善，决不能放松管理。实践证明，财权下

放越多，财力越分散，财政管理更需要加强，

综合平衡更需要注意。全局要照顾局部，局部

要服从全局。同时，财政监督检查工作也要相

应跟上，才能保证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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篆刻  冯景东

要论摘编控制基建规模  保证重点建设

建国以 来，基建投 资膨胀，规模比上一年增长百亿 元以 上的有 4 次 ，都是

形势一好就 大上，基本建设拉得 长，物资全面 紧张，到 头来被迫进行调整。基

本建设的这样大上 大下，反 复折腾，给基本建设 自身带来许多后遗症，也 使国

家蒙受 巨 大损失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。前事不 忘，后事之 师，基建规模要与 国

家可能提供的财 力、物 力相适应，必 须按 计 划严加控制。在当前经 济形势日益

好转的情况下，要避 免好景不 长，就要求我们谨慎从事。
基本建设的总规模必 须控制，国家重点建设必 须加强。事情十分明显，如

果没有“一五”期间重点项目的建设，也就很难有现在这样的 工 业 基 础。同

样，如果我们在八十年代不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国家重点项 目，九 十年代就 不可

能 出现经 济振兴。因此，无论 就 全国说，还是就 地方说，都要确保对国家经 济

命运起 决 定作用的重点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。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 长远利益和

根本利益所在。当 局部利益与 全局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局部利益必 须服从全

局利益。不这样做，就会犯 大错误。现在需要提出这样的口 号：“全国支援重

点建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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